关于《黑龙江省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实施的通知

省建设厅第49号公告，《黑龙江省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为黑龙江省强制性地方标准，编号为DB23/1206-2008，自2008年3月1日起实施。

为了认真贯彻国家大力推进建筑节能工作的要求，完善我省的建筑节能标准体系，确保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推动全省建筑节能工作建康、有序地发展，省建设厅决定编制《黑龙江省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这部标准突出了黑龙江省地处严寒的特殊性，注重可操作性，实现建筑节能设计和施工标准的一致性，适应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发展的前瞻性，着眼挖掘节能潜力，拓宽内涵和外延，对我省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按照省厅的具体要求，我市于2008年3月12日到28日举办了七期《黑龙江省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培训班，参加学习人员为开发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相关管理人员，共计培训近1000人。通过这次培训学习，各方参建责任主体更加明确了建筑节能的意义，更加掌握了节能工程施工质量的具体标准，更加了解了新型节能材料的应用特性。这必将对更好推动和提高我市建筑节能工作和建筑节能工程质量起到长远的意义。

各参建单位在今后的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设计文件和地方标准的要求进行建筑节能工程的施工，确保工程质量，为我市的建筑节能工作再上新台阶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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